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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菁英的利益算計與檢察獨立改革

王金壽 *

摘　要

2006 年臺灣的《法院組織法》，主要在檢察官改革協會、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等團體推動下，獲得重大改變。這次修法帶來了檢察體系幾個重大改革成果。首先，

檢察總長的任命方式，改為總統提名、經國會通過之後任命，並且得到四年任期的

保障。其次，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取得合法性地位；同時檢審會委員的組成方

式，「民選」檢審委員改為九位（檢察官選），超過「官派」委員的八位（法務部

長與檢察總長任命）。第三，中央特別偵查處的成立。這些修法最大的效果，在於

增加了檢察體制的獨立性，同時使得檢察體系內部的權力擴增。本文挑戰司法獨立

的主流理論保險理論和與它對話的策略施壓理論。依照保險理論，無法理解此一變

革，其強調即將下臺但有遠見的政治人物，主動放棄對司法控制的權力；而策略施

壓理論則是預期執政黨會控制、動員司法來介入選舉。但在臺灣發生的此一個案，

卻是改革團體先獲得國民黨的支持之後，再尋求民進黨支持。以政治人物的角度去

思考司法獨立問題，是本文的出發點。本論文將論證，在臺灣政治人物只注重當下

的政治利益，以及政治局勢的高度不穩定，使得被預期即將上臺執政的國民黨支持

此任命方式的改變。而對於民進黨而言，即使將因為任命方式的改變而喪失部分權

力，但仍然控制提名權，在這些條件結合下，臺灣《法院組織法》的修正才有可能

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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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Elites’ Interest Calculation and 
Prosecutorial Independence Reform

Chin-Shou Wang*

Abstract
This paper is to study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prosecutorial independence which 

made a great progress in the revision of the Court Organization Act in 2006, examining the 
insurance theory and its critique, strategic pressure theory. These two theories had made 
a very different point on whether political competition promotes judicial independence. 
Insurance theory suggests that political competition makes the political elites promote 
the judicial independence as political insurance. Strategic pressure theory argues that 
competition will push political elites try to control the judiciary against the opponents 
and avoid the risk of losing power. However, judicial independence can not be seen as a 
static change, but a dynamic process of continuous change, and it inevitably connects with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s. We argue that because of political elites’ short-term interest 
calculation and political uncertainty, they accepted a more independent and powerful 
prosecutori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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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獨立是統治者最容易做，但卻也是最不願意做的一件事。

只要它放手，司法就可以獨立了。

—一名臺灣改革派法官

壹、前言

在1998年基層檢察官發起組成「檢察官改革協會」（簡稱「檢改會」）之

後，臺灣的檢察改革運動進入以運動組織進行改革的階段。1雖然接下來的幾

年，臺灣的檢察改革進展相當有限，但是在檢改會和其他民間司改團體長期努

力推動修法（《法院組織法》）之下，於2006年取得重大進展。這個修法帶來

了檢察體系幾個重大改革成果。首先，檢察總長的任命方式，改為總統提名、

經國會通過之後任命，並且得到四年任期的保障。其次，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

會（簡稱「檢審會」），取得合法性地位；同時檢審會委員的組成方式，「民

選」檢審委員（由檢察官選出）改為九位，超過「官派」（當然）委員（由法

務部長和檢察總長指派）的八位，「這是基層檢察官劃時代的重大勝利」（陳

瑞仁，2007）。2第三，中央特別偵查處（簡稱「特偵組」）的成立。在此修法

過程中，改革團體所推動的修法版本，除了法務部因為檢審會的法制化產生極

大的危機，唯恐完全失去人事權，因此「打死不退」（陳瑞仁，2007），不願

意將一、二審檢察長之遴任與調遷，交給檢審會審議，以及法務部不願意見到

其對下級檢察署的行政監督權遭削減，而抵制檢察總長對於下屬檢察機構的行

政監督權之外，幾乎全部被立法院所接受。這些修法最大的效果，是增加了檢

察體制的獨立性，同時使得檢察體系的權力擴增。簡而言之，如檢改會所言，

這是「十年檢改的里程碑！」（檢察官改革協會﹝檢改會﹞，2008：668）

但這樣的改變，並沒有達到檢改會的預期目標。在2017年特偵組就被廢

1 為了免於對於本文的誤解，作者強調本文是一實然面的研究。許多人將實然面與應然面

混淆。本文討論檢察體系在此次《法院組織法》修法過程中，導致檢察體系更獨立這個

事實，而不是去討論檢察體系是否應該要更獨立這個問題。筆者無法理解一些實務界人

士（例如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反對將檢察官當作司法官、強調檢察官的行政

官屬性（降低獨立性），但卻同時支持修法讓檢察體系取得更高的獨立性。我們應該更

關注司法實務運作的情況，而不是只是侷限於名稱上的爭議。
2 2019 年 6 月 26 日檢索〈輸掉戰役，贏得戰爭〉一文時，該文章網址已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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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維持不到十年的時間。但這短短的時間內，仍然對於檢察體系和政治人物

帶來相當大的衝擊。依照新的《法院組織法》被陳水扁總統提名第一任檢察總

長謝文定，因為不願意拜票，而無法得到立法院的同意，之後拒絕再被提名。

之後擔任檢察總長的陳聰明，被報導跟當時立法院長王金平、陳水扁總統的友

好人士黃芳彥醫師聚餐，引起社會和媒體的質疑以及基層檢察官的不滿。之後

因被監察院彈劾而請辭。在陳聰明擔任檢察總長任內，起訴了陳水扁總統和數

位民進黨政治人物。接任檢察總長的黃世銘，捲入王金平、柯建銘與法務部長

曾勇夫的司法關說案，之後引發為馬英九與王金平之間的「九月政爭」。2016
年新上臺的民進黨政府，立即著手廢除特偵組（胡守得，2016）。廢除特偵組

比起全國司法改革會議來得更早，當然也就不用經過全國司改會議的討論與

表決。3廢除掉特偵組後的檢察總長權力大失（王聖藜，2018）。但廢除掉不

久，跟馬英九友好的陳長文律師，公開要求恢復特偵組（陳長文，2017）。在

臺灣司法政治興起的過程中，特偵組存在這時期，是檢方對於臺灣的政治領導

者（陳水扁、馬英九、王金平等）有最大衝擊的時候。4另外，即使特偵組被

廢掉，2006年修法對於檢察體系的影響還是一直存在。例如，在檢審會合法化

3 特別感謝一位審查人提出特偵組廢除的問題。特偵組的廢除就跟它成立時一樣，是政治

考量下的結果。但這已經超出本文的範圍，必須留待另文處理。但在這裡筆者只先點出

一個事實：特偵組的存廢與否，比起後來在全國司法改革會議所討論的很多議題，重要

許多。我們該思考的是為何民進黨不將特偵組的存廢留給全國司法改革會議來討論，反

而是一上臺就盡快廢除它。
4 一位審查者指出，現今臺灣司法政治的一個特色，是司法介入重大政策或是社會爭議。

筆者完全同意這個觀察。但這個主題已經遠超過本文的範圍，必須留待另外的研究來處

理。這幾年司法介入政策或是社會重大爭議，最引人注目的是大法官釋字第 748 號（同

性兩人婚姻自由案）。第 748 號解釋文一出來不久，就有數篇法律學者論文（如官曉薇，

2019；Kuo & Chen, 2017）。不管這些法律學者之間有多大的差異，但他們都有下列的

特點，而這些特點都是相連貫的。第一，以法律為中心，特別是大法官釋憲文本身法理

的討論。第二，缺乏社會政治面向的討論。他們經常完全忽略了政治和社會因素與大法

官釋憲案的互相影響。如 Klarman (1996) 所言，這些把大法官當作反多數決英雄這個虛

構迷思，多少要歸因於法官以及學者們以「去歷史化」方式去理解這世界，忽略了判決

是在複雜的背景脈絡作出的。第三，過度誇大釋憲案所帶來的效果。這些學者假設大法

官釋憲出來，各政治勢力或是社會團體都會接受釋憲，但實際上卻不是如此。大法官的

釋憲案經常是被其他政治勢力忽略或是挑戰。第四，缺乏對大法官作為一個政治機構成

員的研究。這些法律學者的研究都是把這些大法官當作「法律的嘴巴」(the mouth of the 
law)。也就是這些大法官的個人特質、政黨立場或是意識形態，甚至是他們與政治人物的

關係，都不是他們研究的重點。而本文以政治人物為出發點的司法政治研究和這些法律

研究的出發點成強烈對比。而司法（或是違憲審查）到底要在民主政治扮演怎樣的角色，

也是憲法學者和民主政治理論學者爭論不休的議題，至今沒有定論。請見 Bickel (1962)、
Bork (1990)、Dworkin (1977)、Ely (1980) 和 Waldron (1999)。對於哪些議題（例如同性婚

姻的爭議），該交給大法官、立法委員或是全民公投來決定，這問題在臺灣才要開始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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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立即發生檢察人事權的衝突，且檢察人事權的內部自主性愈來愈高（王金

壽，2008）。在檢改會剛成立時（1998年），檢察官票選的檢審委員所召開的

「會前會」，是為了對抗法務部。但這幾年，會前會愈來愈像是各地檢署的職

位分配會議，先決定哪些人可以被升遷。代表司法行政的高層法務部政次（陳

明堂）和檢察總長（顏大和），還得出席會前會致詞（蔡啟文，2015）。在某

些情況下，法務部所提出的人事名單完全沒有超出會前會決定的名單（李文

潔，2015）。5即使現在特偵組已經被廢除，但仍值得我們進一步去思考它當初

是如何通過的。

本文將嘗試去理解這一段檢察改革與修法過程的政治動力為何。如果這是

檢察體系基層檢察官十年檢改最重大的進展，那麼在這一次修法中，喪失權力

的是總統與法務部。雖然基層改革派檢察官與民間司法改革團體，是這一次修

法最主要的推動者，除非我們討論政治人物的角色，將無法對於這段檢察改革

與修法過程，有一完整的理解。本文將回答這個個案中的一個有趣的現象：為

何政治人物願意放棄他們對於檢察體系的部分控制權力，而讓檢察體系更趨向

獨立、辦案資源更為豐富？6或者，如本文所開始引言，在哪些情況下，使得政

治人物對司法放手、讓司法獨立？本文將挑戰並修正司法獨立改革理論中主流

的保險理論以及策略施壓理論，來解釋這一段修法過程。本文強調，臺灣政治

人物的政治視野，並不如保險理論的所言，是具有遠見；相反地，臺灣政治人

物是相當短視。7他們對於當下的利益的考量遠高於長遠的利益。但臺灣特殊的

政治制度與政治局勢，導致這些政治人物基於自身的短期政治利益，接受了改

革派檢察官與民間司改團體所推動的改革方案。8

5 「4 月 16 日會前會的人選名單，果然也成為 17 日檢審會中無異議通過的人選名單。無異

議的原因是，8 位法定及指定委員（俗稱官派委員）並沒有另外提出新人選，推原其故，

因為即使提出第 21 人，也會在表決時輸給 9 位民選委員。反之，官派委員也沒有就 20
人入圍名單中的任何 1 人提出質疑，理由同前。這時候，民選委員力量充分展現，但這

樣的會前會討論方式，真的能推出理想名單嗎？」（李文潔，2015）關於會前會的會議

紀錄，請見蔡啟文 (2015) 跟李文潔 (2015) 。這兩份報告，是這兩位檢審委員貼在檢察官

論壇，對於全體檢察官的報告。但法務部對於檢審會的操控有愈來愈細緻化的傾向。
6 《法院組織法》的修法是立法的一部分，當然可以由立法研究來出發。臺灣的立法研究已

經有相當豐富的成果，請見邱訪義 (2010)、盛杏湲 (2003, 2008, 2012)、黃秀端 (2004)、黃

秀端、何嵩婷 (2007)，陳宏銘 (2012)。本文從司法政治的出發，提供一個不同觀點的思考。
7 遠見與短視在中文中帶有褒揚與貶抑之意，本文是以比較中性實然面的角度去使用。同

時，遠見預設當事者可以看到他們自身的長期利益與風險問題。所以這存在至少兩種可

能性：一、當事者理解到他的長期利益與短期利益的衝突，而必須在這兩者之中選擇；二、

當事者沒認知到長期利益的問題。
8 《法院組織法》修法過程不是唯一一個顯示出臺灣政治人物短視的個案。另一個很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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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下面先將討論司法獨立的相關理論，特別是保險理論和策略施壓理

論。接著，簡略地描述這次《法院組織法》的修法過程與它的重要性。最後是

將理論應用到臺灣的個案，以分析臺灣的政治制度與政治局勢，並說明它們如

何導引短視的政治人物接受了一個較獨立的檢察制度。

貳、司法獨立改革的動力

就司法獨立改革的動力而言，我們發現在對於改革動力的討論上，一般而

言大致可區分為以下三個來源：第一是國際性的組織，例如the World Bank、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以及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 等等。這些國際組織不僅提供資源，也提供法律改革的藍

圖 (Dakolias, 1995; Domingo & Sieder, 2001; Prillaman, 2000)。由於許多國家本身

的政治體系和司法體系就是腐化無能，也正是要被改革的對象，但國內或體制

本身就缺乏改善或改革力量，必須求助於外來的援助和資源才有可能推動司法

獨立改革。

第二種力量則來自政治菁英和政黨 (Chavez, 2004; Finkel, 2004, 2005, 2008; 
Ginsburg, 2003; Hirschl, 2004a)。這些掌握政治優勢的階層可能基於各種不同的理

由進行司改，最常見的情況是為了要控制司法並操縱審判，也可能為了防止日後

下臺受到政敵以司法來迫害，而主動讓司法獨立。當然，政治人物也經常違反過

去的政治承諾，後來對司法進行政治干預。另一種政治人物的改革動機較複雜、

策略也較細膩，當統治者在民主政治領域受到威脅時，將部分的權力分享給和這

些統治菁英有相同意識型態的司法菁英，透過司法體制或是政治的憲政化，來繼

續維持原有統治者的霸權。而第三種力量，則是民間改革團體 (Dakolias, 2000)。
臺灣的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簡稱民間司改會）就是一例。

臺灣的個案顯得非常特別，因為臺灣司法獨立改革運動最初的發起力量，

並非上述三者中的任何一個，而是從體制內展開；這些運動的發起人，也非體

制內的高層幹部，而是處於最底層的年輕基層法官和檢察官。這些法官和檢察

官們無懼於體制外與體制內的各種壓力，進行了司法事務的初步改革；我們幾

乎無法從上述的討論中來圓滿地解釋這個現象。在整個司法獨立運作中，法官

扮演非常關鍵性的角色。如果法官失去司法獨立的意識、欠缺勇氣以抵抗不當

的個案是選舉制度的修正，民進黨基於眼前的選舉壓力，支持了國會減半和單一選區兩

票制，而置長期利益而不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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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預和社會、政治的壓力，以及缺乏將改革理念付諸實踐的動力，那麼再多的

司法獨立保障制度，也無法確保司法本身的超然與獨立。Dakolias (1995: 172-
173) 指出：「最後確定司法獨立發展的是司法體制本身的責任，是由它（法

官）決定是否獨立行使職權。」Fiss (1993: 57) 也指出並非所有人—包括法官

自己—都能夠珍惜獨立的存在和體認獨立的重要性。就臺灣個案而言，最諷

刺無疑是黃世銘以檢察總長身分向馬英九總統報告司法關說案，黃世銘認為任

命他為檢察總長的總統才是他必須負責的人，而不是珍惜制度上給予他的民主

正當性、獨立性和任期的保障，向人民負責。

即使如此，我們卻在現實當中，看到臺灣的司法獨立改革是由法官和檢察

官所主導的，此一個案顯得非常特殊。與其他國家比較後，很難發現他國的司

法改革是由基層法官主動發起改革；更難能可貴的是臺灣法官所推動改革的結

果，幾乎都成功。9但臺灣的檢察改革非常不同於法院的改革，臺灣法院的獨立

改革能成功的原因之一，在於即使法院獨立了，只要統治者能繼續控制檢察體

系，在不告不理的原則下，法院對於政權的維繫影響不會太大。相反地，檢察

體系可以主動偵辦許多案件，而它對於政治人物的潛在威脅性，也就顯得相當

地高。

雖然臺灣在民主化的司法獨立改革與檢察獨立改革中，分別由司法體系內

的基層的法官與檢察官做為主要推動者；但是憑這些改革派法官與檢察官的努

力，還是無法達成目標，特別是需要經過修法才能達成目標的改革行動。這些

改革行動必須得到政治人物的支持才可能有實質的進展（王金壽，2016）。

參、司法獨立的政治基礎：保險理論與策略施壓理論

至今學界尚未有對於司法獨立改革有一完整的理論。司法的獨立可提高政

策的可信度 (Landes & Posner, 1975)，提供資訊利益予立法者 (Rogers, 2001)，
而政府也可藉此將不受歡迎的政策責難轉嫁於法院 (Graber, 1993; Lovell, 2003; 
Moustafa, 2007; Salzberger, 1993; Whittington, 2007)，加之大眾偏好以司法獨立懲

罰公然藐視法院的政客 (Gely & Spiller, 1992; Rosenberg, 1992)；因此，政治上願

意賦予司法獨立的權力以約束行政與立法機關。而Hirschl (2004a) 運用多元的描

述，以宏觀的面向提出「霸權保存理論」，檢驗憲政主義的政治起源與影響，

9 西班牙是很少見法官和檢察官介入司法改革的例子之一 (Hilbink, 2007)，但西班牙的個案

與臺灣的個案相比較的話，在改革的規模與成果，仍相差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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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僅止於選舉市場的觀點。統治菁英在面對政治市場中，新起的挑戰勢力

時，將許多權力交給司法體制，以繼續維持他們的政治利益。

除了上述幾個關於司法獨立的理論之外，另一個重要的理論是「權力分

散」理論 (Chavez, 2004) 。10當一個政治權力結構較分散，一個政黨無法獨大控

制所有政治資源時，司法最有可能獨立。這個理論雖然是由政治權力結構出發

進行討論而顯得相當有創見，但它也有一些缺失。首先，它是一個結構式的解

釋，無法提供一個較動態的說明。其次，和臺灣個案較相關的是，它的解釋力

相當有限。從2000年民進黨執政到下臺，臺灣政治幾乎是「分立政府」，依照

權力分散理論，我們應可以預期在這段時間中，政治權力結構較有助於司法獨

立的改革成功。但是這理論無法解釋為何檢察獨立改革到2006年才有突破性的

進展，而不是更早或是更晚。

但誠如Maravall & Przeworski (2003: 2) 所說：「要發展一個關於法治的實證

概念，我們必須開始於政治力、以及他們的目標、組織和衝突。」法律不會自

我改變、也不會自己主動應用到個案。「法律作為一個人類創造物，必須服從

於人類的意志。事實上，法治這個詞本身就是個修辭。法律無法統治，統治是

一個行動，而法律無法行動」(The law cannot rule. Ruling is an activity, and laws 
cannot act) (Sánchez-Cuenca, 2003: 62)。

司法獨立的理論中，最常被提出討論者莫過於「保險理論」(Epperly, 2013; 
Finkel, 2004, 2005, 2008; Ginsburg, 2003; Ramseyer & Rasmusen, 2003; Stephenson, 
2003) ，該理論提供一個直觀且扼要的解釋：當政黨彼此政治競爭愈高時，政黨

輪替愈可能發生時，執政的政治領導者，為了避免自己下臺以後被對手掌握並

透過司法進行政治報復，會更有意願進行司法改革與維持司法獨立，作為政治

保險，以確保自己任期後的財產保障、人身自由及政治權利。亦即假設：當政

治競爭強烈時，政治領導人面臨讓司法獨立的利弊衡量，司法獨立的成本僅是

政治部門可能無法完整掌握司法，然而讓司法獨立的利益則是一旦失去政權，

對方執政後亦無法掌控司法來對其整肅，執政者對於任期後受司法懲戒的憂慮

大於失去政權 (Epperly, 2013; Helmke & Rosenbluth, 2009; Ramseyer, 1994)。

Ginsburg (2003) 是保險理論的代表作之一，該書中的其中一個個案就是臺

灣。該書主要在討論違憲審查權如何在新興民主國家中發展，但是作者經常

將司法獨立與違憲審查混為一談。他以現實面思考憲政主義的政治起源，提出

10 運用此理論去進行臺灣與韓國檢察獨立的比較研究，請見陳鴻章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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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理論」來解釋司法審查權；他認為民主化的三波浪潮，促使執政者思量

其未來的保障。換言之，由於政黨變遷與環境結構的改變，使「選舉市場」出

現許多的不確定性，制憲者將會考慮到政治環境與未來發展，也許執政的政黨

現在是多數，但難保將來因為選舉失利、政黨輪替，而成為少數。所以現在的

執政者願意採用司法審查制度，讓司法來限制政治，以確保今日的執政多數未

來可能成為在野少數的權利。但倘若制憲者只重視執政多數的意志，未來他們

就有可能受到今日小黨的報復。以此觀之，司法審查權乃是一種對於未來的保

險。保險理論以現實的觀點作批判性思考，基於選舉市場的邏輯來解釋司法授

權，強調政府機構與政治動機為授權司法的主要因素，認為執政者借用了社會

正義的修辭，以達到維護自身利益之目的。由於保險理論採用政治行為者導

向，不依賴系統性和結構性的分析，所以它不像其他理論缺乏政治基礎的討

論。Ginsburg的研究貢獻在於審思司法機構獨立背後的政治因素，解釋民主化與

司法之間的關聯，然而，此論點並沒有完整的說明司法權擴張，其無法充分解

釋最早憲法化的美國案例，而且將微妙複雜的政治鬥爭過於簡化，更忽略了經

濟與司法精英本身對司法權的影響力。

而Stephenson (2003) 一文的標題：〈當惡魔黨回來時：獨立違憲審查的

政治基礎〉(‘When the Devil Turns...’: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Independent 
Judicial Review) 一語道出保險理論的精髓。有遠見的統治者必須思考下臺以

後，他的政敵是否會用司法來打擊他。這個理論強調政治人物是為了他自身的

政治利益才讓司法獨立，而不是為了公眾利益。Stephenson (2003) 指出由於民主

的政治競爭性升高，各政黨為了避免其權力受到威脅，必須建立獨立積極的司

法系統來作為監督機制，因而造就出司法審查權，使法院得以控制政策產出，

進而限制行政與立法機關。司法之所以能獨立，乃由於法治政府的授權；換言

之，司法是被政府所支持創造的，法院必須依賴執政者以實行司法裁決。然而

政府既可以擁護司法獨立，也可以推翻這些規定，司法權力並無實質保障。

因此，Stephenson (2003) 進一步地修正保險理論的觀點，限定了司法審查

權的成立前提，並證實穩定的政治競爭有益於司法獨立。在穩定的民主中，對

於政治競爭者而言，獨立的司法審查權是為了未來的保障。但是，Stephenson沒
有考慮政治不穩定時的情形。當政治不安定時，執政者甚至無法確保可否完成

任期，更遑論對未來的權力考量。為了鞏固政權，統治者勢必要控制司法，建

立弱小的法院，讓政府既可以得到司法的邊際效益也不用犧牲政策的彈性。因

此，政治系統的不穩定將降低司法獨立的可能性，因為控制司法體系才是較佳

的做法，而司法審查權的獨立將成為統治者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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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保險理論最大的優點是在於，它提供了以政治人物為核心的司

法獨立理論，而且這個理論對於政治人物沒有太多浪漫唯心的假設。但即使如

此，它還是有下列缺失。第一，這個理論假設政治人物存有遠見，但這假設不

一定成立，仍有待檢驗。第二，Stephenson指出穩定的政治競爭有益於司法獨

立，但並未討論在不穩定的政治局勢中，司法可以扮演何種角色。也就是說，

他忽略了一種可能性：政治人物繼續操控司法以維持他的政權。換言之，政權

不穩定的統治者，不會很有遠見地規劃下臺之後的局勢；而是短視地、更積極

去控制司法以維持他的政權。第三，保險理論對於統治者定義太簡單，他只假

設了一個統治者或是政黨，但忽略了統治集團內部權力衝突的可能性；而這些

內部權力衝突跟外部權力衝突一樣，會影響政治人物的策略性思考。第四，保

險理論缺乏制度性的討論。內閣制與總統制會有很不同的影響。總統制比起內

閣制，更容易產生權力分散的政治結構，因而導致政治人物不同的政治策略。

不過，Epperly (2013) 採用量化模型的實證研究，觀察從1960年至2004年間

具有政治競爭性的民主國家，發現其政治領導人在下臺前夕若讓司法愈獨立，

其在下臺以後確實更不會受到司法整肅。保險理論的基本設想是以執政者避免

下臺後，司法被反對黨掌握用以整肅自己，才讓司法獨立。至於司法獨立之後

是否真的有效達成其保險效果，Epperly證明：司法獨立程度愈高，政黨輪替

後，下臺的政治領導者愈不會被政治性起訴與司法追懲，亦即政治保險效果是

存在的。11Epperly的貢獻之處在於，在應證「政治競爭性」與「司法獨立」的正

相關之外，也同時證明「司法獨立」與「政治領導人下臺後免於政治性起訴與

司法追懲」有顯著相關性。

此論證確實有鼓勵政治人物促進司法獨立的作用，以及可以說明司法愈獨

立，愈不會有政治性起訴的可能。然而，卻不能完整解釋司法獨立在一個國家

內的發展過程。Epperly可以解釋司法獨立增強之後對政治菁英可能帶來的後

果，卻無法解釋司法獨立增強或減弱的變動過程。尤其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的

政治競爭性，未必能論證政治領導人促進司法獨立，有時反而是完全相反的結

果，司法獨立是減弱的，政治領導人更嚴密控制司法 (Popova, 2010, 2012)。

基此，Randazzo, Gibler, & Reid (2016) 對於保險理論重新進行理論檢證，

他們採集從1960年到2000年間近145個國家的司法獨立數據，依據實證研究的

11 但 Epperly 的研究個案並沒有包括臺灣。如果比照陳水扁、馬英九在任內對於司法體系的作

為跟下臺之後的司法官司，將會是一個很有趣的研究題目，但這已經超出本論文的範圍了。

政治學報(67)-04 王金壽.indd   130 2019/7/12   下午 04:27:49



 131政治菁英的利益算計與檢察獨立改革

結果對保險理論提出如下修正：保險理論中政治競爭性愈高愈可以促進司法獨

立的解釋適用於成熟民主國家，至於新興民主或轉型民主國家其政治競爭性愈

高，未必能夠促進司法獨立，此部分未獲得實證資料的支持。有趣的是，專制

或威權國家反而在政權穩固的時期，由於失去政權風險很小，政治領導人反而

樂意給予司法部分的獨立性，來增加其統治正當性 (Moustafa & Ginsburg, 2008; 

Toharia, 1975)。可知，司法獨立在威權體制中仍可能會成長，在民主體制中也

可能會萎縮，這是一個持續不斷變動的過程與狀態，非絕對的概念，一個完美

且不受任何干涉的司法獨立事實上是不存在的 (Larkins, 1996: 626)，即使在民主

國家仍要細心維持司法獨立，避免其崩潰 (Vanberg, 2008)。

雖然保險理論仍然是司法獨立研究中的主流，但最近開始受到挑戰。

Popova (2010) 提出策略施壓理論 (strategic pressure theory)，指出「政治競爭性」

促進司法獨立的假設，並非必然。在新興或轉型民主國家，其政治競爭性愈高

可能反而會損害司法獨立性，而不是促進司法獨立。新興民主國家的政治領導

人在政治競爭激烈時，對於失去政權的風險控制方式，是干涉控制施壓司法來

打擊對手，讓失去政權的危險不發生，自己得以繼續執政。

Popova (2010, 2012) 以俄羅斯與烏克蘭為例，兩個國家的司法獨立性均不

高，而在具有政治競爭性較高的新興民主國家烏克蘭，其司法獨立性在2002年

國會選舉期間相較之前則明顯下降，尤其在2004年橙色革命 (Orange Revolution) 

影響，烏克蘭最高法院宣告總統選舉無效須重新舉行選舉，原本第一次已獲勝

選的執政聯盟候選人，並任總理的亞努科維奇 (Viktor Yanukovych) 也因此當選

無效，在第二次總統大選反對派候選人尤申科 (Viktor Yushchenko) 則獲得勝選而

成為新任總統。而烏克蘭自2002年至2010年間議會政治競爭亦相當激烈，執政

聯盟數次更迭，但是政治領導人干預司法的情形反而更明顯。

Epperly (2013: 251-253) 更以前烏克蘭女總理季莫申科 (Yulia Tymoshenko) 

為例，說明烏克蘭正因沒有促進司法獨立作為政治保險，可能導致政治領導人

下臺後被判刑的命運。於2007年至2010年間身為總理的季莫申科聲勢相當高，

然而於2010年角逐總統卻失利，後來他被以濫用總理職權起訴並判刑7年。

而與臺灣同為東亞文化圈亦為法律繼受國的日本，雖屬民主國家，但其實

質上的司法獨立性卻不高 (Ramseyer, 1994; Ramseyer & Rasmusen, 2003)，Epperly 

(2013) 以日本為例證，長期以來由自民黨執政，說明正因為缺少政治競爭性，政

治人物並無明顯促進司法獨立作為政治保險的誘因。然而，1990年代日本政治競

爭性明顯增加，長期執政的自民黨在1993年國會席次未過半，而須與其他政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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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組成執政聯盟，更在2009年由民主黨獲得國會過半席次，自民黨首次完全失去

執政權，日本實質上的司法獨立性卻未有明顯增加變化 (Ramseyer & Rasmusen, 
2003, 2006)，象徵司法獨立的司法審查權甚至是失敗的 (Law, 2011)。

綜合上述，我們可以發現政治競爭性未必能夠促進司法獨立，在成熟民主

國家較可能符合保險理論解釋，而在新興或轉型民主國家則未必，更有甚者是

干涉施壓司法來打擊政治競爭對手；然而若政治領導人愈能促進司法獨立，在

政黨輪替之後，在其任期結束後愈不會面臨司法懲戒（包含政治性起訴與法院

判刑）。

在成熟民主國家的政治領導人，較可能對任期後受司法懲戒的憂慮大於失

去政權，由於失去政權仍可能在民主程序中贏回政權；然而一旦受到司法懲戒

後，可能人身自由、財產乃至政治權利即不再擁有。相對於新興民主國家或轉

型民主國家的政治人物，所考量可能就不是這樣的問題，對他們而言可能失去

政權的憂慮大於任期結束後受司法懲戒。雖然都是風險控管的問題，保險理論

是以司法獨立作為保險來降低失去政權時的風險，相對的策略施壓理論則是干

涉施壓司法打擊反對黨，使失去政權的風險不要發生。

如果保險理論正確的話，那麼我們應該早就在臺灣民主化之後，開始看到

政治人物開始進行司法改革，因為自1992年國會全面改選和1996年總統直選之

後，就選舉競爭而言，任何政黨都可能在選舉中失去政權。12但是臺灣在民主

化之後的改革，主要是在基層改革派法官和檢察官的推動下取得進展，而不是

由政治人物來發起改革。特別是法院的獨立改革幾乎沒有得到政治人物的關注

（王金壽，2008），這可能的原因之一是：在當時國民黨沒有「遠見」預期他

們會在選舉中下臺。同樣地，在2000年總統選舉後做為一個少數政府的民進黨

政府，應該遠比2000年前的國民黨更有可能在選舉中下臺。如果民進黨有遠見

的話，那麼更是應該在一上臺就開始進行司法獨立改革。同樣的，如果策略施

12 政治人物在民主化之後的初期不關心司法改革，與本文強調政治人物利益為思考點，表

面上看來似乎矛盾，但有兩個重要原因造成這差異。第一，民主化後初期跟這次修法不

一樣的是，當時臺灣的司法對於政治並沒有那麼重大的影響。司法政治的興起（特別是

跟本修法有相關的查緝黑金中心的豐富掃除黑金成果），要到 1990 年代後期才出現。第

二，過去的司法改革行動與議題，例如事務分配、人審會、檢審會、票選庭長和主任檢

察官、院長辦案等等，對於政治人物並不會帶來重大且立即的衝擊。這跟《法院組織法》

的修法影響到總統、立法委員以及擴張檢察體系的權力有非常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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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理論是正確的話，13那我們應該會觀察到陳水扁和民進黨在大規模的利用司法

來進行輔選。14

雖然保險理論與策略施壓理論都無法完善解釋臺灣的2006年的《法院組

織法》，但如果我們讓這兩理論對話，仍然會發現特殊的意涵。第一，兩個理

論都是以政治菁英利益為出發點。跟只講法律規範或是制度討論的方式大相

徑庭。以政治菁英為出發點去思考司法獨立 (Law, 2009; Ramseyer & Rasmusen, 
2003)、司法政治興起 (Graber, 2005; Hirschl, 2004a, 2004b, 2008; Trochev, 2008)或
是司法至上主義 (judicial supremacy) (Whittington, 2007)，是政治學者和法律學者

最不同的基本觀點。第二，這兩個理論基本假設的不同是政治人物的視野：保

險理論認為政治菁英是有遠見的、策略施壓理論則是認為政治菁英是短視的。

但這只是假設，必須等待更進一步的實證檢驗。同時，兩個理論都忽略了一種

可能性：政治菁英的長期利益跟短期利益是衝突。他們被迫需在這兩難中做出

抉擇。到底政治菁英會如何做抉擇，只能在個案中的政治現實環境作利益分

析，才能得到解答。第三，兩個理論都強調競爭政治的不確定性。政治上的不

確定性加上對於新制度的效果缺乏足夠的資訊，讓政治人物對於新的制度設計

面對更複雜的難題 (McFaul, 1999; Trochev, 2008)。在這些高度不確定性的政治環

境之下，政治人物經常是依賴「短期計算」(short-term calculations) 來思考如何

維持他們的權力 (Trochev, 2008: 39)。

13 當然策略施壓理論要能成功的話，其中兩個關鍵因素是執政黨對於司法有多少控制能力，

以及司法能對選舉產生多大影響。
14 這個問題同樣的可以來思考馬英九與國民黨，特別是馬英九下臺前。馬英九總統任內對於

司法制度並無提出較矚目或重大的改革政策。馬英九在下臺前，並沒有如策略施壓理論所

言全面性動員司法來幫國民黨輔選。但是在司法人事的操作上，有些跟他過去的作法非常

不一樣。例如 2015 年 4 月大法官人事案，馬英九提名判其特別費無罪定讞的最高法院承

審法官林俊益，為司法院大法官。而這大法官的人事案是與蔡英文交換監察委員人事案而

來（林瑋豐、顏振凱，2015）。這兩者都需要國會同意。那為何馬英九願意這樣的交換？

筆者訪問司法體系內部知情人士，表示當時馬英九提名的四位大法官人選中爭議最大的就

是林俊益，而就其所知悉馬英九卻是強烈要求林俊益一定要獲國會同意。所以當時無論民

間團體、改革派法官如何抨擊，馬英九仍不為所動。與先前因白玫瑰運動發酵，提名將女

童性侵案有罪判決撤銷發回二審的最高法院審判長邵燕玲為大法官，受到輿論抨擊，馬英

九即不堅持提名，有相當大的差別。又如最高法院院長的任命，雖是總統的權力，往例馬

英九都接受司法院長所推薦人選。然而，在 2015 年 10 月馬英九逕自任命鄭玉山為最高法

院院長，不接受司法院長賴浩敏所推薦人選。與任命前任最高法院院長楊鼎章，係尊重賴

浩敏所推薦人選，向來作法有所差異。可發現馬英九於下臺前夕，對於司法人事的操作相

當積極，在其可行使的職權範圍內，提名其所意欲的人選，與先前消極態度有所不同。簡

而言之，馬英九到總統任期的最後期，才思考下臺後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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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為何這些政治人物和政黨都在缺乏遠見之下，臺灣的檢察體系在

2006年修法過程中取得重大的進展？為何一群缺乏遠見的政治人物，願意放棄

他們的權力讓檢察體系取得更大的實權與獨立性？本論文將以政治人物的角度

去思考司法獨立問題為出發點。我們將論證在臺灣政治人物只注重當下的政治

利益（短視），以及政治局勢的高度不穩定，使得被預期即將上臺執政的國民

黨支持此任命方式的改變。而對於民進黨而言，即使將因為任命方式的改變而

喪失部分權力，但仍然控制提名權，在這些條件結合下，臺灣《法院組織法》

的修正才有可能發生。

肆、《法院組織法》的修法過程以及重要性15

首先提出檢察總長任命方式需要改變的應該是民間司改會。民間司改會

在1998年提出「法官法」草案時，並沒有給予檢察官身分特別的重視，並且主

張檢察官不在準用法官法之列。這也是後來引起基層檢察官的危機意識，而促

成檢改會成立的原因。而在引起基層檢察官激烈回應之後，民間司改會立即進

行檢察改革的相關討論並舉辦座談會（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民間司

改會﹞，1998a，1998b），最後在1998年底提出了「民間版檢察署法」草案。

在這草案中，檢察總長應該由「行政院長提名、經國會通過任命，並且有四年

的任期保障」。但值得一提的是，民間司改會顯然尚未對檢察制度有深入的討

論，以致於在1999年初民間司改會提出「司法改革藍圖」時，將檢察總長的任

命方式改為「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並應有一定的任期」（民間司

改會，1999）。但是檢察人事改革的討論，除了在2000年總統大選被提及之

外，幾乎不是民間司改會討論的重心。這可能跟民間司改會將立法重心放在法

官法上有關。

民間司改會曾經在2000年總統大選時，曾就如何維持檢察獨立與檢察一

體，請問各總統候選人。相對於連戰、宋楚瑜等候選人相當空泛的回答，陳水

扁明確地提出「檢察總長的任命應經國會同意，並採任期制」（第十屆總統候

選人，2000：23）。

15 本文部分資料來自於訪談資料。訪談對象包括了推動修法的檢察官、立委、民間改革團

體人士。為了讓受訪者免於任何因本研究帶來的不便，本論文不列出個別受訪資料，因

為這些推動參與修法的核心人士人數並不多，很容易辨認身分。本論文並沒有訪問此次

修法中三個最關鍵人士：陳水扁、馬英九和王金平。如 Hirschl (2008: 108) 所言，這些政

治人物的動機相當難確認，也缺少很多書面資料可以證實。他們也很少願意承認政治計

算，反而是用高貴的理由來當藉口。即使如此，本文藉由其他參與者的訪問與文獻資料，

提出這些政治人物政治考量的一種可能解釋。

政治學報(67)-04 王金壽.indd   134 2019/7/12   下午 04:27:49



 135政治菁英的利益算計與檢察獨立改革

在2000年總統大選中相關檢改議題雖然有被提及，並沒有得到重視。2001
年4月法務部無預警的大規模調動檢察長。民進黨籍的法務部長陳定南藉成大

MP3事件以及搜索中時晚報案件，換掉羈押民進黨市長的臺南地檢檢察長林朝

陽和對興票案做出不起訴的北檢檢察長黃世銘；而其他幾位羈押或起訴民進

黨縣市長的地檢署檢察長，如新竹、南投地檢署，也遭到不同程度「貶抑調

整」。雖限於當時政治局勢，檢改會只能與法務部取得妥協，而無法全面性地

思考檢察體系改革，但這也是日後關於《法院組織法》中檢審會權限修法的 
原因。16

2002年底立法院以主決議的方式，要求法務部應於2003年「廢除查緝黑金

行動中心及各特別偵查組，其業務應回歸正常法制」。這個決議由泛藍立委提案

和連署，並不是一個太令人訝異的政治動作。查緝黑金行動中心在2000年開始運

作時，民進黨尚未發生太多弊案，因此偵查對象中許多是泛藍的政治人物。那時

查緝黑金行動中心幾位檢察官原本打算解散查緝黑金行動中心，就此回歸各地檢

署。但當時雲林地檢署曾勁元檢察官向查緝黑金行動中心幾位檢察官和檢改會提

出建議：既然立法院要求法制化，那就順勢而為，要求修改《法院組織法》。

自2003年由邱太三、段宜康兩位立委提案開始，到2006年修法通過，一共

有七次提案。這幾個修法提案有幾個特色。第一，首次提案幾乎沒有在政治上

得到太多的支持。在法制、司法聯席會議時，兩位提案人都沒到場，同時發言

反對修法的，包括了民進黨立委尤清、林濁水和國民黨立委陳建民（〈法制、

司法兩委員會聯席會議〉，2003：《立法院公報》）。之後各次的提案，得到

愈來愈多立委的支持。到最後，在2006年的修法中，除了陳水扁和法務部之

外，很快地都得到各政黨和關鍵政治人物的支持。

第二，推動團體由原本少數幾位檢察官，擴大到由檢改會、民間司改會、

泛紫聯盟、臺灣透明組織、律師全國聯合會、臺北律師公會、臺灣人權促進

會、臺灣法學會和乾淨選舉促進會，一起發起成立「反貪腐行動聯盟」。到最

後，連帶有相當官方色彩的「中華民國檢察官協會」（檢協會）也加入支持修

法的行動。第一次的修法提案動作，只侷限於少數檢察官，連許多基層檢察官

也不知此事。最後一次修法，不僅多加入許多社會改革團體，可以增加社會動

員的能量，也可以在運動策略上變得豐富且更多元化。

第三，修法的範圍由片面到全面性討論檢察體制。在第一次提案中，最主要

16 關於這一段歷史，請見陳鋕銘 (2008a) 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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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修法內容是關於檢察總長的任命方式，雖然有提及特偵組，但它的修法內容不

完備，而對於檢審會的法制化則未提及。但到最後一次提案時，修法的範圍相當

全面性與完整，包含了檢察總長任命方式、成立特偵組以及檢審會法制化。

這一次修法的重要性，可說是臺灣檢改十年最大的成就，也是臺灣檢察體

制朝向更獨立的制度性發展。17陳瑞仁檢察官分別以「外在民主化」（總長國會

同意任命）和「內在民主化」（檢審會法制會）；而陳鋕銘檢察官則以「檢察總

長中立化」（國會同意任命）和「實權化」（特偵組、行政監督權和檢審會主導

權）來描述這一段修法內容（陳鋕銘，2008a：72）。除此之外，在政治上，還

有其他的重要性。第一，檢察體系更遠離政治體系的直接操控。不僅檢察總長有

任期，更重要的是檢審會取得法制化地位，檢察體系可以因此主導內部人事問

題。第二，檢察體系（特別是檢察總長與特偵組）取得更大的權力與資源，可以

對於高層政治人物涉及之重大案件進行偵辦。這些對於政治人物來說，不僅在權

力上是一大損失，而且日後有可能遭受這些獨立、有實權的檢察官的偵辦。我們

不應低估了此事對於政治人物的嚴重性，臺灣的檢察體系對於國民黨的侍從主義

造成決定性的影響（王金壽，2006），而缺乏法源基礎的查緝黑金中心也偵辦了

許多中央政府官員與立委（沈明倫，2008），因此在檢察體系邁向更獨立發展、

取得更多的實權，對於任何政治人物，都是一潛在的嚴重威脅。我們回到本文的

問題意識：為何在面對未來可能來自檢察體系的威脅時，臺灣的政治人物願意放

棄他們的權力，而讓檢察制度變得更獨立、更有實權？

伍、政治菁英的短期利益算計與檢察改革

我們接著討論幾個行動者在此修法過程中的利益，但焦點將放在最後面幾

個關鍵的政治人物。本文討論的政治人物僅侷限於這個修法中直接參與修法、

且對他們自身政治利益有重大影響的政治人物：陳水扁總統、馬英九總統（國

民黨黨主席），以及立委（特別是立法院長王金平），並不是包含所有的政治

人物。首先，在此修法過程最重要的推動者，是幾個改革團體：包括了檢改

會、民間司改會和律師公會，這些團體之中又以檢改會最重要。對於檢改會而

言，除了少數幾項之外（如檢察長的調動是否經過檢審會審議），這次修法都

依照他們的提議進行，他們達到了長期的努力目標。這不僅是理想的達成，也

是整個檢察體系的權力擴張。對他們或是整個檢察體系而言，並沒有短期和長

17 但必須補充說明一點的是：檢察體制愈獨立，是否會帶來更好的制度，是一個有待檢驗

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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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利益之間衝突的問題；但對於民間司改會而言，卻有監督司法與司法獨立之

間的衝突。民間司改會長期要求要監督司法，但此修法過程卻賦予檢察體系更

大的獨立性與合法性，這一點可能是民間司改會始料未及，也顯示出民間司改

會對於檢審會重要性的忽略，更低估了監督司法與司法獨立之間的複雜性與兩

難（王金壽，2007）。與檢改會一樣，沒有短期和長期利益之間衝突的問題是

法務部，但他們的立場完全相反。法務部幾乎反對所有的修法，因為這幾個修

法條文幾乎都是在削弱法務部長的權力。法務部不僅沒有支持修法，甚至進一

步遊說提案立法委員撤銷此案。18

檢改會在推動《法院組織法》的遊說理由，一大部分符合保險理論的邏

輯。在公開發放的「法院組織法修正Q & A說帖」裡，對於檢察總長任命需經過

國會同意，是否會變得無法控制、或是受到更多的政治干預的質疑，檢改會的

回應除了這是世界立法潮流之外，新任命方式其中一個優點是：

一旦取得民主正當性後，可避免受到來自行政權的箝制.......檢察總長的任期

只有四年，而且不得連任，目的就是要仿照大法官的產生方式，藉由固定任

期制與不得連任的設計，使檢察總長不必向當初提名他的總統與同意他的立

法院屈服。（檢改會編，2008：624）

這樣的政治保險的邏輯不僅顯示在公開的文件上，在私底下的遊說工作，《法

院組織法》背後的政治邏輯，更是直接且清楚被表達出來。數位受訪者表示，

檢改會的代表在遊說立委時，都是以檢察總長任命方式改變後，檢察體系比較

不容易被行政權作為政治鬥爭的工具，來爭取立法委員對於修法的支持，也就

是如果修法通過，立法委員日後被政治對手利用司法來進行政治迫害的機率將

會降低。同時也因為這個政治邏輯，檢改會堅持法院組織法的修法對於新檢察

總長的任命方式必須有「日出條款」（檢改會編，2008：653-655），修正案通

過生效後一個月內，總統必須向立法院提出檢察總長人選。日出條款有兩個政

治目的。第一、可以立即換掉當時非常具有爭議的檢察總長吳英昭。19第二、讓

18 法務部在 2016 年在民進黨上臺後不久，就提出廢除特偵組的五大理由：一、特偵組影響

檢察機關內部監督機制；二、違反行政法上機關與職務不兩立原則；三、概括條款明訂

特偵組事務管轄、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四、檢察官具有司法屬性，沒有再設置特偵組

的必要；五、違反再議程序及案件管考制度。
19 陳水扁任命吳英昭時，就引起包括檢改會以及他本人律師團的大反彈（檢改會編，

2008：274-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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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總長的任期與總統任期錯開。當時檢改會召集人陳鋕銘就表示：「若總長

繼續懸缺，拖到2008年新任總統再任命，將使總統、國會、總長之任期完全一

致，且此情勢可能延續到以後各任檢察總長。此使總長之包袱太重，影響其職

權之公正行使」（陳鋕銘，2008b：293-294）。20

接下來我們討論的重點是政治人物。如Skowronek (1997: XV) 對於美國總統

研究所言：我們不該期待這些人跟社會科學家般一樣思考未來的歷史。總統是

很實際的政治人物，他們專注於當下面對的現實處境。對於臺灣的總統（或是

其他政治菁英）而言，獨立或是統一可能是他們長遠的政治夢想，但大部分的

時候他們必須面對當下的政治現實。以2006年《法院組織法》修法而言，他們

大概很難考慮這些事情跟臺灣政治未來前途與法治的關係。他們最有可能的思

考是這法案修法與否，對於當下（短期利益）和2008年總統大選之後（長期）

的利益考慮。如我們之前在理論討論部分所提及，短期跟長期的利益不一定一

致，有時候反而會是衝突。政治人物必須在這個短期與長期利益衝突的兩難

中，做出一個抉擇。 

國民黨和民進黨一樣在2004年前，並沒有多強意願支持這修法。理由很簡

單：他們預期在2004年可以贏得總統大選，之後就可以享受控制檢察體系的權

力，因此沒必要支持這個修法。在2004年之後，國民黨的權力結構必須分為兩

大部分來討論，一是以王金平為主的立法院黨團，另一個是國民黨黨主席馬英

九。21對於這些人都存在長期利益與短期利益的衝突。就制度面而言，立法院在

這次修法過程是擴權，它可以透過對於檢察總長同意權的行使，來對檢察體系

發生影響力。但就長期而言，一個獨立且有任期保障的檢察總長，加上辦案人

力和物力資源豐富的特偵組，對於習慣於黑金政治運作的立委而言，都是一個

潛在的重大威脅。但對於當時政治局勢而言，國民黨黨內尚未決定黨內總統候

選人。當時一個潛在的政治動機是：對於當時立法院部分的國民黨團而言，修

改立法之後一個立即可能的政治利益，是透過檢察總長和特偵組來影響國民黨

黨內可能的總統候選人。對以王金平為主的國民黨立委而言，短期的政治利益

遠高於長期的政治威脅。

20 當時國民黨籍立委黃德福，也在推動修法團體拜會馬英九時，表示：「檢察總長的任期

交錯，這方面條文可以再討論，若本會期通過，則剛好可以交錯」，請見「民間檢察制

度改革聯盟拜會國民黨主席備」（檢改會編，2008：651）。
21 國民黨黨團當然不是鐵板一塊，全部支持王金平的意見和領導。但在王金平長期擔任立

法委員以及當時擔任立法院長，相對於當時擔任國民黨黨主席馬英九是有較多的影響力。

這可以從 2005 年王金平與馬英九競爭國民黨黨主席時，大部分的立委支持王金平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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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王金平為領導的國民黨立委的政治利益計算，在陳水扁提名謝文定和陳

聰明出任檢察總長的過程得到進一步的證實。陳水扁首先提名謝文定出任檢察

總長，但因為謝文定拒絕去跟立法委員拜票，而遭當時泛藍立委先是抵制行使

同意權、接著是突襲性表決否決。陳水扁曾有意要二度提名謝文定，但謝文定

不願意再度接受提名。陳水扁接著提名陳聰明。或許有鑑於謝文定的例子，即

使檢改會和其他民間修法推動團體多次公開要求「除了正式之同意權行使之聽

證程序外，絕不公開或是私下拜會立法委員或立法院黨團，更不可以有任何之

利益交換，以求任命過關」（檢改會編，2008：285），陳聰明不僅在事前積極

私底下拜會立委，也在提名通過後，帶領數名檢察官到王金平官邸餐敘。參與

餐敘的政治人物，還包括了數位國民黨籍和無黨籍立委。22

同樣的，對於馬英九而言，也面臨一個長期與短期利益衝突的兩難。馬英九

當時雖然還未被國民黨正式提名，但已經是大家公認最有可能當選下屆總統的人

士。因此就馬英九的長期利益而言，就是維持原來檢察總長的任命方式，等到當

選總統之後，可以繼續控制檢察體系。馬英九原先的立場在他接見民間檢察制度

改革聯盟時，說得相當清楚（民間檢察制度改革聯盟拜會國民黨主席備忘）：

若由總統提名，立法院同意，將會造成行政層級上的問題。法務部體制內採

雙軌制，法務部長是檢察總長的長官，而法務部長由行政院長任命，但檢察

總長卻跳過法務部長，甚至行政院長，而由總統提名，這樣的設計真的很不

合法理。另外，總統的職權應該在憲法中以正面表列的方式規定，這是屬於

憲法保留層次的問題。所以條文不妨改成由行政院長提名，總統任命較為妥

當。（檢改會編，2008：652）

為何馬英九後來改變立場，接受一個「很不合法理」且有憲法疑慮的檢察總

長任命方式？臺灣非常不穩定的選舉市場，或許是造成馬英九短視地接受改革團

體所提出的修法提案。對於國民黨（或是馬英九）來說，它面對是臺灣不穩定的

選舉市場。除了面對民進黨的競爭之外，它也必須面對親民黨的壓力，特別是親

民黨2000年在總統選舉、2001 與 2004年立委都拿了不少票數 (Tsai, 2017)。臺灣

選舉市場的不穩定和不可預測，莫過於2000年和2004年總統大選。而2004年的大

22 即使陳聰明才剛任一個多月，他這樣與立法委員的親密互動，使得檢改會發出「總長退

場機制之建議」（檢改會編，2008：299）。另一個假設性問題，如果當年馬英九與王金

平政爭時，不是由黃世銘（馬英九提名），而是由陳聰明擔任檢察總長，那檢察體系是

否會如此捲入此政爭，是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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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所引起的紛爭以及後來的司法介入，這些政治人物會有很大的感受。當然，沒

人可以完全預期在未來一定會發生何事，但誰也不能保證是否會有任何突發事件

來影響選舉結果，也無法保證一個被控制的司法不介入政治。同時，由於過去的

威權體制陰影以及對於臺灣司法界獨立改革歷史的無知，使許多政治人物相信，

不管事實到底為何，司法仍然是遭受到政黨或是政治人物的控制。因此，為了確

保2008年總統選舉勝利，以及防止其他政治人物利用司法來介入選舉，那麼一個

較短期利益考量也是較務實的做法，就是提前讓檢察體系變得更獨立。23對於馬

英九而言，平順地贏得2008年總統大選，遠比贏得總統選舉後是否能控制檢察體

系來得更重要。如果無法贏得總統大選，一切都是空談。

民進黨和陳水扁的角色和政治動機是較難處理且較複雜，我們必須花較長

的篇幅來討論。民進黨在解嚴時期就至少在「口頭上」開始支持司法改革，謝

長廷 (1987) 曾在《法治的騙局》一書當中，就有提到對司法改革的遠景，當

時的司法界濫用特權破壞了法治的公正性，早已失去其公信力，其權力因政治

的影響而遭受扭曲，因此黨外人士提出了「司法改造運動」，不只是司法部門

內部的改革，還必須從整體體制著手，從最根本的改革做起，讓司法可以更加

獨立地審判案件，以免造成司法不公的情形，以達到司法獨立自主的理想。而

在1991年，民進黨也通過黨綱，在基本主張方面，提出維持民主自由的法治秩

序，希望可以藉由司法改革，增加司法的公正性，讓檢察官和法官都能夠獨立

行使權力。而陳水扁也是2000年總統大選中，三位主要候選人中唯一公開支持

檢察總長任命方式改由總統提名、國會通過之後任命的方式。如果政治人物會

百分之百實現承諾的話，那麼陳水扁和民進黨政府應該在2000年上臺之後，立

即開始執行司法獨立改革。

臺灣在2000年總統大選政黨輪替後，如果依照保險理論，民進黨會因為民

主政治的不確定性，設想到其日後可能在選舉中下臺，特別是它在2000年不是

以絕對多數選票取得政權。另外，其過去也遭受過國民黨用司法來攻擊它，它

應該會設想到下臺之後，國民黨再利用司法攻擊它的可能性應該相當高。那麼

對於民進黨而言，一個有遠見的做法，就是讓司法體制邁向獨立。保險理論的

命題乃基於統治者基於政治環境與未來發展可能性的考量，也許其政黨今日為

執政多數，但難保日後不會遭遇選舉失利、有政黨輪替。鑒於此，統治者賦予

23 一位受訪者表示，在去拜訪馬英九尋求國民黨對於這個議案支持時，當場一位國民黨高

層表示：現在是修法的最好時機。因為國民黨這時在國會是多數黨但還沒執政。這意味

如果國民黨執政同時在國會擁有多數時，將不會支持這個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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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獨立來確保以後他們成為政治上少數者的權利。以司法獨立避免未來可能

成為在野少數時，被對手政治追殺和司法迫害的風險。

民進黨政府剛上任不久，就面臨許多危機，少數政府的立場，讓其權力

無法穩固。處於如此不穩定的政治情勢之下，經過了八掌溪事件、核四事件、

在野黨罷免總統案，讓民進黨政府感受到是否能完成任期的壓力，而無法考慮

到未來是否能連任，此想法影響了執政黨的心態，使其開始以鞏固自身的政權

為優先，並一改過去強勢的改革作風，轉向保守的執政態度，從「全民政府」

的政府定位轉移成「少數政府」。為了要鞏固政權，勢必無力處理其餘改革議

題；因此，司法制度與檢察體系之改革便無法有立即的作為。

對於檢察體系而言，民進黨確實有跟國民黨不同的作法，提拔檢改會的

成員，例如將臺中高分檢署檢察官朱朝亮調升金門地檢署檢察長，臺灣高等檢

署檢察官劉惟宗調升雲林地檢署檢察長，這是過去國民黨執政時不可能有的機

會。而法務部長陳定南剛上任時，也採納了檢改會的建議，成立查緝黑金行動

中心，給予檢察官獨立專業的辦案空間去偵查特權；幾個重要的檢改成員都因

此進入查緝黑金行動中心，致力於掃除黑金的工作中。黑金與派系為國民黨勢

力的基礎，民進黨的掃除黑金行動可以動搖國民黨的侍從體系，有利於新政府

的布置。查緝黑金中心成立後，許多檢察官便開始調查國民黨政治人物的弊

案，這是過去無法想像的事情。但等到這些檢察官開始偵辦到民進黨政治人物

時，民進黨自2001年就開始對於檢察系統採取緊縮的策略，並開始重用原先檢

察體系中的保守行政管理派（陳鋕銘，2008a）。

因此，雖然就政治人物的政治承諾和選舉競爭市場而言，民進黨更有可能

支持司法獨立改革。但由於政治上的短見，如何維持政權並繼續贏得2004的總

統大選，才是民進黨最大的考量。但2004年贏得總統大選之後，陳水扁並沒有

開始進一步實現他的承諾執行他檢察改革，也沒如保險理論所預期的，開始為

其下臺開始做準備。這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因為他還有四年的任期；預期四年

後的事，可能還是太遙遠。

陳水扁在超出社會大眾和改革團體的預期中，提名了有爭議性的吳英昭擔

任檢察總長。此舉導致改革團體對於陳水扁的完全失望，24也導致改革團體深刻

體認到唯有透過修法改變檢察總長的任命方式，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

24 請見「民間團體反對吳英昭出任檢察總長因應討論會議紀錄」（檢改會編，2008：274-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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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民進黨少數個別的政治人物（如當時立委邱太三、段宜康到後來的蔡

啟芳）分別提案修改《法院組織法》，但是整個民進黨黨團是到修法最後階段

才支持此議案。改革團體在進行遊說時，許多民進黨籍立委對於此議案顯示出

模稜兩可的態度，因為這牽涉到總統職權的問題，除非是陳水扁有明確的態度

和指示，民進黨黨團立委不太可能支持此議案。

那麼，為何陳水扁會在2006年修法時，支持此議案？25第一，在2004年之後

爆發了連續幾個重大貪腐案件，包括了禿鷹案、高雄捷運弊案、前總統府副秘

書長陳哲男炒股案。這些貪腐案件對於陳水扁以及民進黨過去的清廉改革形象

打擊甚大，因此陳水扁必須回應這些改革團體的要求，特別來自剛幫他打贏選

舉官司律師的壓力。26第二，在改革團體的動員和遊說下，整個社會支持此議案

聲浪相當高，其他政黨幾乎都已經支持此議案了，而在當時朝小野大的政治局

勢下，如果陳水扁和民進黨仍然反對此議案，那必須付出很大的政治代價。第

三、在2004年之前，陳水扁有政治動機不支持司法獨立改革，他可以用控制司

法來影響2004年的總統大選；相對地，在2004年之後，這個因素相對減弱，因

為2008年競選總統的不再是他。第四，這次修法對於陳水扁總統對於司法人事

權是削弱，而非剝奪，他還是擁有檢察總長的提名權。第五，到2006年時，陳

水扁離他任期結束只剩下兩年，在時間上應該可以接近到讓他開始思考總統任

期結束後的事了。他提名的新檢察總長有四年的任期，即使他下臺之後，還是

可以繼續擔任檢察總長約兩年的時間。最後，值得注意的是，陳水扁先後提名

了謝文定、陳聰明，而不是一般所認定抗拒性更高的黃世銘。27顯然，對於陳水

扁而言，剩下兩年總統任期的重要性高於下臺之後的考量。

幾個主要行動者（陳水扁、馬英九和以王金平為主導的立法委員）都面臨

長期利益和短期利益之間的衝突。依照保險理論，在民主政治的選舉競爭下，

如果這些政治人物有遠見的話，應該很早就要支持司法獨立改革。但大部分的

臺灣政治人物一向自大與缺乏遠見，然而在臺灣的特殊政治環境下（朝小野

25 當然，除非訪問到陳水扁，否則我們無法知道他的真正想法。而即使訪問到他，許多人

還是可能會懷疑他說話內容的真實性。但筆者這裡所提出的可能解釋部分來自其他受訪

者的看法。
26 改革團體曾在反對吳英昭出任檢察總長的會議上，建議陳水扁的律師團成員考慮在選舉

訴訟一審終結後，不再繼續擔任辯護律師（檢改會編，2008：275）。
27 黃世銘後來捲入司法關說監聽案和九月政爭，是很多人預料之外的事。關於黃世銘另外

的評價，可參考他在陳定南任內部長的表現以及陳定南對他的評價（王文玲、蕭白雪，

2007）。許多後來批評黃世銘的人都有意忽略一個事實：第一次政黨輪替時，陳定南在

檢改會的建議下，任命黃世銘擔任臺北地檢署檢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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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政治市場高度不穩定等），這些以短期利益為優先考量的政治人物基於自

利的動機，而願意修法讓檢察體系更有實權也更獨立。

陸、結論

《法院組織法》的修正是臺灣檢察體系的一個重大變革，過去十年的檢察

改革終於取得有史以來最大的進展。本文嘗試借用和修正保險理論和策略施壓

理論來理解這一重大事件。跟傳統法學研究非常不一樣，本文從政治人物的觀

點出發，去討論為何這些政治人物願意放棄目前的利益，而讓檢察體系變得更

有實權、更獨立。《法院組織法》的修法過程，跟其他的法案一樣，都是有很

多複雜的因素參與其中，例如在檢改團體遊說，一直強調其他國家檢察總長任

命方式的例子，也一再說明司法獨立對於政治人物保護的重要性，這些都是讓

立法委員答應支持修法的因素之一。本文並沒有宣稱政治人物的自利動機是唯

一的因素。但任何其他的解釋，如果缺乏對政治人物的政治動機分析，將會是

不完整的。雖然，在這次修法過程中，最主要的推動者是以檢改會為主的改革

團體，他們應該得到最多的功勞與掌聲。但是如果只有這些改革團體的力量，

而缺乏政治人物支持的話，這些修法過程是無法成功的。

要讓政治人物放棄對於司法的控制，其中一個方式就是逼迫他們放棄這

權力，也就是讓政治人物侵犯司法權時，遭受來自人民的處罰和制裁，而當

政治人物考慮這些可能的處罰之後，願意接受法律對於他們的限制 (Weingast, 
1997)。但是臺灣因為藍綠政黨惡鬥以及人民缺乏共識與解決集體行動難題的

機制下，處罰機制一直不強。最明顯的一例是，當民進黨在2004年用公投綁大

選時，很少泛綠的支持者出來反對和制止這行動。就2006年《法院組織法》而

言，我們看不出這些這政治人物如果沒有修法的話，是否一定會遭受人民的懲

處。在這個情況之下，另一個可能途徑就是讓這些政治人物覺得接受司法獨立

對他是有利的。但是相當諷刺的，是臺灣政治人物的短期利益計算、而不是遠

見，促成了臺灣檢察體系的重大變革。政治人物的短期利益計算與對於制度

設計效果的缺乏資訊，常常導致公眾治理的不穩定以及帶來非預期制度效果

(Trochev, 2008: 40)。28他們如果事先知道，後來特偵組會偵辦他們和介入政治鬥

爭，那麼可能一開始就不會支持《法院組織法》的修法。

28 臺灣政治菁英另一個錯誤是對於檢察體系的誤判。臺灣政治人物很少瞭解司法體系在這

過去二十幾年來的變化。如一位受訪檢察官所說的：當民進黨在 2000 年執政時，以為他

們可以像之前國民黨一樣，很輕易的控制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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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法院組織法》過程也見證的司法獨立不是直線發展的。它可

能進步，也可能倒退。即使在民主國家仍要細心維持司法獨立，避免其崩潰

(Vanberg, 2008)，更何況在一個新興民主尚未完全鞏固的國家。臺灣的《法院組

織法》過程也見證了司法獨立政治基礎的重要性。政治人物因為自身利益有可

能去創造一個相對獨立的司法體制，當然日後也很有可能政治人物又為了自身

利益去削弱司法體制的功能和獨立性。在2006年是這些政治菁英的利益計算導

致了檢察體系的權力擴張，等到2016年因為政治權力結構的改變，特偵組就被

裁撤。沒有穩固的政治基礎，司法獨立如沙中城堡，相當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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